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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 年春季專科章考驗營實施計劃 

 

一、宗    旨：為加強本市各級女童軍訓練及小隊制度，落實榮譽制度與徽章制度，鼓勵女童軍

爭取最高榮譽，精進童軍技能訓練，啟發對未來職業之興趣。 

二、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女童軍會 

四、協辦單位：桃園市立東興國中 

五、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7日（星期日）8:00-16:00。 

六、活動地點：桃園市立東興國中（320桃園市中壢區廣州路 25號；TEL：03-4583500）。 

七、參加對象：1.凡市內資深女童軍、蘭姐女童軍、女童軍、幼女童軍或幼童軍均可報名 

參加。 

2.可團體報名，亦可個別報名。 

3.臨時報名恕不受理。 

八、活動內容：活動流程(如附件一)。 

九、考驗項目：資深女童軍、蘭姐女童軍及女童軍限考 5科，幼女童軍及幼童軍限考 8科。 

              ※報名以證換章之考科，不列入限考之考科數量。 

（一）資深女童軍、蘭姐女童軍、女童軍專科章：（考驗標準如附件二） 

      2.育幼  3.烹飪  4.簡易食品加工 5.縫紉 7.玩具製作 8.收集 13手工藝 17.編織  

      19.書法 22.表演 24.歌唱 26.戲劇 29.電腦 30.直排輪 31.自行車 48.植物 49.昆蟲 

      55.翻譯(英文) 56.吾愛吾鄉 58.國際友誼 59.世界女童軍 

(二）幼女童軍專科章：（考驗標準如附件三） 
 1.閱讀 6.音樂 7.書法 8.家務 11.接待 13.棋藝 15.園藝 16.飼養 17.資訊 18.運動 

19.寫作 23.舞蹈 24.縫紉 30.自行車 31.交通安全 33.緊急求援 35.戲劇表演 

36.民俗體育 37.民俗藝術 38.歌唱 

（三）幼童軍技能章： （考驗標準如附件四） 

      一、服務頖 : 2.環保 3.交通安全 4.表演 5.種植 6.飼養 7.勞作 

     二、健身頖：3.民俗體育 5.自行車 7.休閒活動 8.舞蹈 9.體操 

   三、技巧頖：2.音樂 4.口技 5.書法 6.歌詠 8.資訊 9.語文 

十、注意事項： 

     1.所有參加人員須穿著整齊童軍制服並且配件齊全，無童軍制服者可著學校制服。 

     2.禦寒外套請著學校制服外套或各團自行規定統一外套。 

     3.攜帶筆、健保卡、雨具、筷子、環保杯、應考資料及用具等。 

     4.報考烹飪者，不需攜帶食材，由營本部統一採購。 

十一、活動費用：1.報名費 100 元（含保險費、行政費、紀念布章等）。 

                2.每報名一科專科章考驗加收 50 元專科章費。 

                3.現場提供代訂便當服務，80 元/個，請於報到時登記及繳交費用。亦可由團

長統一向營本部訂購。 

                4.報考烹飪專科章者，統一收取食材費 50元。 

十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4 月 8 日（五）止，請準時報名並將報名表 mail 至

tycgs@yahoo.com.tw以利統計。 

十三、報名地點：桃園市女童軍會  劃撥帳號：０５６５５８８－６  戶名:桃園市女童軍會 

mailto:tycgs@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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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03-3464304  傳真：03-3464304   幹事張曼萍小姐手機 0932-282897  

十四、本活動不另召開籌備會，所有事項於工作群組公告，如有疑義請於 4/8 前於工作群組中

提出。 

十五、帶隊老師及工作人員於活動期間，請准予公（差）假登記，並於一年內在不支領代課鐘點

費及不影響課務前提下自行擇日補假，全程參與人員、教師每次各核給 6 小時研習時數，

請自行上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 

十六、活動中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女童軍會隨時修正之。 

十七、本計劃經市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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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 年春季專科章考驗營工作分配表 

 

 

 

 

 

 

職      稱 姓   名 本            職 職                    責 

名譽營主任 鄭文燦 桃園市市長 
指導訓練營有關之各項事宜 

名譽副主任 林明裕 教育局局長 

營主任 傅瑜雯 女童軍會理事長 綜理活動有關事宜 

副營主任 林祺文 東興國中校長 協助綜理活動有關事宜 

總幹事 吳霈宸 女童軍會總幹事 
辦理活動有關之各項事宜 

副總幹事 楊千慧 女童軍會副總幹事 

行政組 

劉秉諭 建國國中女童軍團長 1.營本部之規劃與佈置。 

2.考驗活動所需器材、文書資料之提

供，及活動手冊、海報、榮譽榜、

名牌製作等之事前準備、製作。 

3.各項考驗支援，準備報到資料 

張曼萍 女童軍會幹事 

蘇雪卿 女童軍會幹事 

考驗組 

羅月雲 女童軍會監事 

1.各項考驗活動執行。 

2.考驗人員、地點之安排。 

林秀珍 石門社區團副總團長 

陳阿惠 石門社區資深女童軍團長 

江玉卉 自強國中女童軍團長 

詹彥儀 會稽國中女童軍團團長 

黎玉鈴 慈文國中女童軍團長 

李新睿 石門社區蘭姐女童軍團長 

朱德昌 龜山國中童軍團長 

熊哲緯 文昌國中女童軍團長 

黃雅琪 凌雲國中教師 

陳容 東興國中教師 

孔德明 石門社區團服務員 

陳仁嘉 經國國中女童軍團長 

王淳信 文昌國中教師 

韋欣妤 文昌國中女童軍團服務員 

林雨萱 建國國中女童軍團服務員 

張凱嘉 建國國中女童軍服務員 

場地器材組 

陳羽君 東興國中女童軍團長 
1. 考驗活動場地之協助 

2. 營地安全及巡邏 

3. 考驗活動所需之各項器材之裝

設、分配及整理 
劉秉諭 建國國中女童軍團長 

攝影組 熊哲緯 文昌國中女童軍團團長 

1.考驗過程中之動、靜態的攝影。 

2.活動結束後影像的編輯與上網公   

佈。 

醫護組 林淑惠 石門小蝌蚪團團長 1.緊急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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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本            職 職                    責 

幼女、幼童 

考驗組組長 
胡瑞梅 石門社區蕙質女童軍團長 

1.專科章、技能章考驗營內容規劃 
2.考驗人員安排。 

3.協調考驗突發事務 

幼女、幼童 

考驗委員 

邱月榮 桃園女童軍會常務監事 

 

執行專科章、技能章考驗，並於通過

後授予合格簽證。  

鄧秀英 桃園女童軍會監事 

黎玉瑩 興仁國小幼女團團長 

陳柔安 興仁國小服務員 

管秀芳 石門活動幹事長 

鄭慶瑜 石門活動幹事 

陳麗安 石門活動幹事 

陳麗琪 石門活動幹事 

吳枝梅 石門保育幹事 

李新睿 石門蘭姐團團長 

尤佳貞 石門幼女團團長 

陳志鴻 石門幼女團團助理 

藍敏菁 石門幼女團副團長 

林淑惠 石門小蝌蚪團團長 

陳裕德 石門小狼團團長 

歐陽惠如 石門小狼團團助理 

林青嶔 石門小狼團副團長 

俞詠媛 石門小狼團小隊輔 

 龍潭國小幼女團團長 

幼女、幼童 

攝影 
曾楓億 石門社區團服務員 

1.考驗過程中之動、靜態的攝影。 

2.活動結束後影像的編輯與上網公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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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年春季專科章考驗營活動日程表(無開幕、

閉幕式) 
 

一、 女童軍組（包含資深、蘭姐及女童軍）時間配當表：  

 

項     目 時    間 內          容 負責單位 

報     到 08:30-09:00 考委 領取資料及就位考場 行政組 

筆試 

與 

實作考驗 

09:00-12:00 
各專科章、技能章考驗 

通過者由考委直接頒章、蓋章 

 

考驗組 

 

午  餐 12:00-13:00  事務組 

實作考驗 13:00-15:00 
各專科章、技能章考驗 

通過者由考委直接頒章、蓋章 
考驗組 

賦    歸 15:00   
 

 

二、幼(女)童軍時間配當表： 

 

項     目 時    間 內          容 負責單位 

報     到 08:30-09:00 考委 領取資料及就位考場 行政組 

筆試 

與 

實作考驗 

09:00-12:00 
各專科章、技能章考驗 

通過者由考委直接頒章、蓋章 

 

考驗組 

 

午  餐 12:00-13:00  事務組 

實作考驗 13:00-15:00 
各專科章、技能章考驗 

通過者由考委直接頒章、蓋章 
考驗組 

賦    歸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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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年春季專科章考驗營 

女童軍/蘭姐女童軍/資深女童軍專科章考驗項目及標準 

 
項目 考驗標準 
2.育幼 標準： 

1.閱讀兩本以上有關育幼常識的書籍，並摘錄要點。 
2.熟悉育幼安全，懂得如何照顧幼兒，並提出三小時育幼證明(證書)。 
3.熟悉兩種幼兒合適的遊戲及故事，並學會帶領幼兒的技巧。 
4.收集或製作三種幼兒玩具，並說明安全玩具與不安全玩具之區別。 

 

考委說明： 

1.依據考驗標準第一點與第四點做書面報告。 

2.依據考驗標準第二點提出相關單位之 3 小時育幼證明。(自家或鄰居家的小孩都可，

但需照顧同一位小孩說故事或遊戲，連續或累積時數共 6 小時，請製作表格紀錄，

含：時間、日期、見證人簽名，每次錄影 3分鐘，並請提供予該孩童之合照） 

3.依據考驗標準第三點現場說一則故事和帶一個遊戲。 

4.依據考驗標準第四點攜帶三種幼兒玩具，並進行口試。 

5.這裡的幼兒指 2~6歲 

3.烹飪 

 

標準： 

1.會烹調一小隊的餐食，並會開菜單，包括名稱、數量、價錢。 

2.會泡茶或沖調咖啡等飲料待客。 

3.會佈置餐桌、洗淨餐具及炊具。 

4.會選購、儲藏及使用各類罐頭、生鮮及冷凍食品 

5.知道烹飪之安全與衛生註：持丙級烹飪證照者，可免試獲章。 

 

考委說明： 

1.由下列菜單裡考委指定一道菜名，考生現場烹調，材料及調味料營本部提供(收材料

費 50 元)。(菜單如下:紅燒魚、紅燒豆腐、豆干炒肉絲、銀芽肉絲、蕃茄炒蛋、青椒炒

肉絲。)並符合以下規定： 

●限使用炒鍋， 1人限時 30分鐘。 

●請攜帶容器裝盛，評完分數，以容器裝回。 

●須穿著圍裙，頭髮要綁起來，指甲修剪整齊。 

2.烹煮完畢並餐點交由考官後自行洗淨餐具或炊具，才算完成評分。 

3.知道廚房之安全與衛生（烹飪過程受傷者一律不通過）。 

4.會泡茶或沖調咖啡等飲料待客，請自行準備茶包或咖啡包（飲品的杯盤由市會提

供）。 

5.會使用桌巾及擺飾佈置餐桌、洗淨餐具及炊具。（桌巾及擺飾由市會提供） 

6.依據考驗標準第一、四、五項進行筆試。 

7.最慢請於考驗結束時間前兩小時前進入考場，逾時不再收考生。 

4. 

簡易 

食品加

工 

標準: 

1.知道食品加工的知識及簡易方法 

2.明瞭一般農產品加工的種類  

3.攜帶自製成品二種（泡菜、果醬等）並向考驗委員說明製作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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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委說明: 

1.針對標準 1、標準 2進行筆試。 

2. 攜帶自製成品二種並以手機或書面照片呈現製作過程。 

5.縫紉 標準： 

1. 學會基本手縫法，並能縫補衣物 

2. 會縫製扣眼及各式鈕扣 

3. 學會簡易修改衣物 

4. 會剪裁縫製生活用品一件 

 

考委說明： 

1.使用一塊素色布料，並於布料上面縫上四種手縫法(已完成 10cm長，現場需再完成

5cm)。 

2.攜帶襯衫扣(2孔 4孔皆可)及暗扣(公扣母扣都要有)各一組，並於現場縫於說明 1的

作品上。 

3.攜帶一件舊衣物或舊紡織品(毛巾抹布亦可)，並於現場裁製成一件生活用品。不限

大小，工具自備，且成品需具備足夠的完成度及實用性。 

7.玩具

製作 

標準： 

任選下列兩項製作玩具： 
1.會用各式材料製作玩具一件。 
2.能利用回收資源製作玩具一件。 
3.會設計製作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玩具。 
註：考驗時攜帶成品二件，未完成作品一件，在考驗委員面前完成，口試時，需說明
玩法及實地操作。 
 

考委說明： 

1.總共需攜帶三件玩具(兩件成品、一件半成品)。 
2.必須使用 1-3當中的任兩項條件來製作玩具。 

3.第 3個條件中的中國特色可解讀為具傳統特色或復古特色的簡樸童玩。 
4.兩件成品在製作時，需攝錄製作過程，且應至少攝錄至雛形完成，本人亦應入鏡。
可採縮時攝影。 

5.三件成品需於現場試玩，試玩過程不可損壞(非正常測試之損壞例外)，如損壞則此
成品視為未完成，不列入成品。 

8.收集 標準： 

1.持續收集一種物品達一年以上，如童軍徽章、童軍布章、郵票、錢幣、髮飾、吊
飾、書籤、公仔等。 
2.運用美工的方法將收集的物品分類排列整齊並標示說明。 
 

考委說明： 

1.依專科章標準項次 1~2進行準備，數量要有 30個以上，能分類。 

2.現場展示收集品(龐大物件可僅攜帶 3~5件特殊意義之收集品及其他收集品之相

片)，並進行口試(說明收集的原因、方式、來源、感想…等)。 

13. 
手工藝 

標準： 

1.能利用身邊各式材料完成日用品一件。 

2.能構思並創作手工藝品一件。 
3.能利用回收資源製作手工藝一件。 
考委說明： 

1.考驗時就上列各項任選攜帶成品二件，未完成品一件，在考驗委員面前完成。 
2.作品每件 3張照片，製作前、製作中、製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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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編織 

標準： 

1. 利用鈎針、棒針或其他編織器具，完成作品一件。 

2. 利用籐竹、稻草、毛線、棉線等材料，編織實用品一件。 

3. 能創作編織成品一件。 

註：考驗時就上列各項任選攜帶成品二件，未完成品一件，在考驗委員面前完成。 

 

考委說明： 

1.攜帶二件完成品，以分別展現考驗標準第一、二項。兩項完成品所使用的技法及材

質需不相同。 

2.攜帶一件半成品，並於現場完成。 

19. 

書法 

 

標準： 

1.知道書法的筆法。 

2.瞭解字體的結構。 

3.能辨識各種書法字體的特色。 

4.能即席就指定內容完成書法作品一件。 

註：持有一年內縣市級書法比賽前三名獎狀，可酌予抵免。 

 

考委說明： 

1. 依考驗標準 1~3進行筆試，請上網查詢書法常識測驗自學。 

2.須現場書寫指定內容(大楷為主)給考委檢核，請自備文房四寶及墊布等工具。 

3.建議攜帶以前寫過之字帖進行說明學習歷程，或是在校內外參加書法、寫字比賽相

關獲獎紀錄等等，給考委評分參考。 

22. 

表演 

標準 

1.能表演舞蹈、歌唱、樂器、朗誦、相聲、雙簧、啦啦隊等任何一種至少四分鐘。 

2.個人或合作表演一項節目至少十分鐘，項目包括：布袋戲、偶戲、音樂會、啦啦

隊、國劇、即席表演等，需達到公開表演水準。 

註：可持相關表演證明認可。 

 

考委說明： 

1. 依標準 1準備節目現場操作或表演（需自行準備音樂、擴音器、樂器等），考場不

提供任何器具。 

2. 標準 2之表演證明如為校內班際競賽需有得獎，如為公開場合表演，持二年內表演

證明即可。 (考委會詢問該表演相關問題。) 

24. 

歌唱 

標準： 

1. 會視唱五線譜及簡譜。 
2. 能不看詞譜清唱歌曲兩首。 
3. 會唱其他國家之民謠二首。 
4. 會教唱女童軍歌曲、營火會歌曲五首。 
5. 會與他人合唱輪唱。 
 

考委說明： 

1.現場視唱考委指定之五線譜及簡譜。 
2.不看詞譜清唱歌曲兩首(自選)。 
3.現場唱其他國家之民謠二首，並口頭介紹該歌曲之國家與名稱。 
4.現場教唱女童軍歌曲、營火歌曲 (自備五首抽籤一首) 
5.選擇上述 3、4項歌曲中，一首與他人合唱、一首與他人輪唱。 
6.上述 5項之考驗歌曲皆應音調節拍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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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戲劇 

標準： 

1. 曾參加戲劇表演 

2. 知道舞台化妝的技術，能自行化妝 

3. 能編寫營火會上表演的短劇 

4. 知道佈景、燈光、音響、道具等使用及管理方法 

 

考委說明： 

1.考驗標準第一項請提出證明，表演活動需為校級以上表演，並附照片佐證，證明請

於術科考驗現場繳交。 

2.攜帶一套戲劇表演用服裝，並說明其適用角色及原因。 

3.現場編寫 5~8分鐘短劇腳本。 

4.依據考驗標準第四項進行筆試。 

29. 
電腦 

標準： 
1.知道電腦硬體保養及一般軟體安裝方法。 
2.了解智慧財產權相關資訊。 

3.了解網際網路安全及網路禮儀相關資訊。 
4.使用網際網路處理信件及蒐集資料、分享資訊。 
5.熟悉電腦文書處理軟體兩種以上，能製作出相關文件。 
6.會一種多媒體製作軟體。 
 
考委說明: 
1. 依據標準 1~4項進行筆試。 
2. 依據標準 5~6項用電腦現場製作考委指定之題目。 

30.直
排輪 

標準： 

1. 知道直排輪鞋構造及其用途。 

2. 知道安全護具的名稱及穿戴法。 

3. 知道直排輪意外傷害之正確處理方法。 

4. 能滑行前進及後退 20m以上。 

5. 能運用平行轉或剪冰轉彎法完成兩次迴轉(左、右各一次)。 

6. 能運用 A字煞以及 T字煞兩種方式完成靜止。 

 

考委說明： 

1.需自行攜帶全套器具。 

2. 依據標準 1~3現場口試。 

3. 依據標準 4~6現場展示。 

31.自
行車 

標準： 

1. 知道自行車行駛時的交通規則及安全。 
2. 知道自行車的各部位名稱及用途、自行車的種類。 
3. 能在出發前檢查車輛及行前配備。 

4. 會簡單修理及保養自行車。 
5. 依照指定路線騎完全程(至少 6公里)。 
 

考委說明： 

一、筆試：依據考驗標準 1~2進行筆試 

二、術科（筆試通過才考術科，需自備或自行借妥車輛、安全帽、前後車燈、術科考

驗用品） 

1.騎乘前檢視（坐墊高度、前後車燈、輪胎胎壓、鍊條）。 

2.檢修項目（輪胎打氣、鍊條掉落、簡易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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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騎乘技能： 

(1)提供騎乘至少 6公里證明文件(需為參加各單位、學校、社團舉辦活動之完騎證

明，親友之證明應檢附相關佐證照片與 GPS紀錄等)。 

(2)現場依指定路線騎乘（快騎、慢騎、煞車、S型）。騎乘中需佩戴安全帽。 
48. 

植物 

標準： 

1. 知道植物的分類方法。 
2. 瞭解植物的形態構造。 
3. 知道當地植物分布情形及其利用方法。 
4. 認識當地食用、藥用、有毒及觀賞植物等至少 20種並知道其習性。 
 

考委說明： 

1.依考驗標準第 1~4項製作書面報告。報告內容為 20種植物的圖及介紹(活動區域、

生長型態、生物分類、特色、習性、用途等)，但不能有同種生物，例如：金煌芒

果、愛文芒果。 

2.書面報告請以Ａ４紙張書寫或繕打，裝訂成冊，並製作封面，寫明原屬團次、學校

校名、姓名、專科章考驗名稱，於考驗現場繳交。 

3.依書面報告內容進行口試。 

4.筆試(筆試內容包含植物型態.分類及常見植物基本知識) 

49. 

昆蟲 

標準： 

1. 知道昆蟲的基本分類方法。 
2. 瞭解昆蟲型態及重要習性。 
3. 認識當地各類昆蟲至少 20種，並知道其習性。 
 

考委說明： 

1.依考驗標準第 1~3項製作書面報告。報告內容為 15種昆蟲的圖及介紹(活動區域、

生長型態、生物分類、特色、習性等) ，但不能有同種生物，例如：猩紅蜻蜓、幽靈

蜻蜓。 

2.書面報告請以Ａ４紙張書寫或繕打，裝訂成冊，並製作封面，寫明原屬團次、學校校名、

姓名、專科章考驗名稱，於考驗現場繳交。 

3.依書面報告內容進行口試。 

4. 依據考驗標準進行筆試 

 

55. 

翻譯 

 

標準： 

1.能聽懂一種外文簡單會話並翻譯成中文。 

2.能將一篇外國文章翻譯為中文。 

3.能用一種外文寫信給友人。  

4.能流利朗讀一篇外國文章。 

註：須事先註明報考語言，如英文、日文、法文 等 

 

考委說明：(英文) 

1. 上述第一項，考委將提供一分鐘的影片進行測驗，並僅撥放兩次，考生須逐字翻譯

作答。 

2. 上述第二項，以筆試進行測驗，作答時亦須逐字翻譯完整。 

3. 上述第三項，考委將提供情境，撰寫 150字以上。 

4. 上述第四項，考委將提供數篇外國文章，抽籤決定朗誦內容，準備時間為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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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委說明：(日文) 

1. 上述第一項，考委將提供一至三分鐘的影片進行測驗，並僅撥放兩次，考生須完整

翻譯，符合原會話意涵。 

2. 上述第二項，以筆試進行測驗，作答時亦須完整翻譯，符合原文意涵。 

3. 上述第三項，考委將提供情境，撰寫 150字以上。 

4. 上述第四項，考委將提供數篇外國文章，抽籤決定朗誦內容，準備時間為五分鐘。 

56. 

吾愛 

吾鄉 

標準： 

1. 知道自己居住所在地之歷史。 
2. 製作一本介紹本地的剪貼簿，有關地理、人口、方言、特產、風俗、文物、建築

等。 
3. 製作一本本地旅遊手冊(包括地圖、照片、說明等)。 
4. 知道本地有待解決的問題，並研究可行解決之道，做成書面報告。 
 

考委說明： 

1. 現場口述介紹居住所在地之歷史。 

2. 書面資料：依據考驗標準項次 2~4以 A4紙張及 12號字繕打編製，剪貼簿、旅遊手

冊及書面報告分別裝訂成冊，均需有封面(寫明書冊名稱、原屬團次、學校校名、姓

名、專科章考驗名稱)、目錄(含頁碼)及封底。 

3. 本地問題改善之書面報告內容需包含： 

1. (1)說明問題 

2. (2)分析原因及影響 

3. (3)擬訂改善計畫 

4. (4)評估執行結果 

(5)結論 

4. 現場就剪貼簿、旅遊手冊及改善報告進行口試。 

5. 各書冊於報到時繳交，不接受補交與修改。 

58. 

國際 

友誼 

標準： 

1. 能對海外來賓介紹我國女童軍運動。 
2. 與國外女童軍通訊至少一年。 
3. 知道至少五個女童軍會員國的： 
(1) 女童軍制服。 

(2) 國家的國旗。 

(3) 問候語。 

(4) 女童軍徽。 

4. 會做下列中三項： 
 (1) 唱一首外國民歌。 
 (2) 表演一支外國民族舞蹈。 
 (3) 領導小隊夥伴玩一個外國遊戲。 

 (4) 會做一件外國的手工藝。 
(5) 講一則外國故事 

 

考委說明： 

1.請於考驗現場以英文進行考驗標準第一點。 

2.請提出書面證明考驗標準第二點。 

3.請以書面報告完成第三點。書面報告請以Ａ４紙張書寫或繕打，裝訂成冊，並製作

封面，寫明原屬團次、學校校名、姓名、專科章考驗名稱，連同通訊證明(如考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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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第 2點)於考驗現場一併繳交。 

4.請於現場展示考驗標準第四點。 

59. 

世界 

女童軍 

標準： 

1. 知道世界女童軍總會宗旨、目標及其歷史。 
2. 認識世界旗、世界徽、懷念日徽，並瞭解其意義。 
3. 會唱世界女童軍歌。 
4. 知道世界女童軍領袖的生平及懷念日基金的用途，並曾參加懷念日活動 
5. 選出一個世界女童軍協會的會員國家，認識該國的國旗及女童軍諾言、規律、制

服、徽章，並做成書面報告。 
6. 知道世界女童軍四大活動中心的名稱、位置及特色。 
7. 下列五項中能完成三項： 
(1) 與一位外國女童軍筆友通信。 

(2) 在團或小隊集會中，曾接待一位國外來的女童軍。 

(3) 會畫或剪貼一種外國女童軍制服或民族服裝。 

(4) 學習及教授一首外國女童軍歌曲或舞蹈。 

(5) 計劃一次旅行，拜訪一個會員國或地區，並說明該地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 

考委說明： 

1.依照考驗標準進行筆試。 

2.現場唱世界女童軍歌。 

3.依照考驗標準 5完成書面報告，字數不限。 

4.依照考驗標準 7完成其中三項，並提出證明或書面報告。 

5.書面報告請以Ａ４紙張書寫或繕打，裝訂成冊，並製作封面，寫明原屬團次、學校

校名、姓名、專科章考驗名稱，並連同其它資料(如考委說明第 4點)於考驗現場一

併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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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年春季專科章考驗營幼女童軍專科章考驗項目與標

準 
 

專科研修 是針對某一項才藝認真學習、努力練習的活動。 

考驗  則是對認真學習、努力練習的專科研修來給予肯定。 

專科章 獲得即代表具有此一專科項目的才能及成就榮譽。 

如果尚未準備好，不必急著要參加，可以先觀摩再多多練習，下次還有機會好好表現。 

項目 考 驗 標 準 考 驗 說 明 
市會器材& 

場地需求 

1.閱讀 

 

＊筆試 

＊讀書報告 

1.曾讀中、外(翻譯本)

名著六本以上，並提

出心得報告。(如童

話故事、偉人傳記…

等) 

2.知道如何保管及愛護

書籍。 

＊筆試：知道圖書館書籍的分類及借

閱規則、閱讀的禮節及保管與愛護

書籍的基本常識。 

＊繳交讀書報告六本以上，內容包

括：書名、作者（翻譯者）、出版

社、內容大意及讀後心得等，需事

先整理裝訂，封面需標示應考名

稱、團別、姓名。 

1.名冊 

2.專科印章 

3.專科章 

4.試題卷 

5.室內 

6.音樂 

 

＊筆試 

＊術科 

1.懂得基本的樂理。 

2.會讀五線譜。 

3.會彈奏任何一種器，

並能表演。 

＊筆試：基本樂理包括：五線譜、音

名、節拍、著名音樂家、中外樂

器、著名中外樂曲…等 

＊會讀五線譜（會看固定調及首

調）  

＊會彈奏任何一種樂器，並能演奏 3

分鐘以上，曲目不限。（樂器不

限，但演奏小品曲子至少要準備五

首以上，最好可連續演奏二至三

首，彈鋼琴者，則須在拜爾第七十

首左右程度) 

＊學生自備樂器。 

1.名冊 

2.專科印章 

3.專科章 

4.試題卷 

5.室內 

6.鋼琴 

7.書法 

 

＊筆試 

＊術科 

1.能正確寫出「永」字

八法。 

2.能使用毛筆臨帖，其

結構筆劃正確。 

3.能正確使用及整理文

房四寶。 

4.知道書法字體的名稱

及著名書法家。 

＊筆試：書法字體的名稱及著名書法

家，文房四寶保養常識。 

＊當場臨帖書法，筆法、間架結構要

特別留意，起筆、收筆、運筆的技

巧要很熟練  

＊能正確寫出「永」字八法。 

＊學生自備：毛筆、臨帖、硯台、墨

汁及其他用具。 

＊主辦單位提供紙張。 

1.名冊 

2.專科印章 

3.紙張 

4.試題卷 

5.室內 

8.家務 
 

＊術科 

1.會洗灈內衣、摺疊衣

物，並會擦皮鞋。 

2.會打掃房屋，擦拭門

窗、桌椅等。 

3.會整理自己的床舖、

書桌等。 

＊會確實打掃房屋各個區域，會使用

工具擦拭門窗及桌椅。 

＊會正確清洗內衣褲、襪，會擦拭皮

鞋保持乾淨。 

＊會摺棉被及舖床，保持整齊清潔。 

＊學生自備：抺布、菜瓜布、袋子

1.名冊 

2.專科印章 

3.專科章 

4.瓦斯爐 

5.棉被、內

衣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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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會清洗餐具。 (裝濕的菜瓜布用)。 襪 

6.地墊、餐

具水桶、

掃把 

7.擦鞋用具 

8.室內 

11.接待 

 

＊筆試 

＊術科 

1.能知道尊親屬稱謂五

種以上。 

2.能知道作客的基本禮

貌。 

3.會接待任何訪客。 

＊筆試：用餐禮儀、作客、接待禮儀

及親屬關係等。 

＊現場大方的扮演分配的角色（作

客、待客），並能適當表現出應有

的態度及用語。 

1.名冊 

2.專科印章 

3.專科章 

4.試題卷 

5.茶具 

6.室內 

13.棋藝 

 

＊筆試 

＊術科 

1.具有弈棋的風度及禮

貌。 

2.會象棋、跳棋、圍棋

等其中二種以上的棋

藝，且能與人對弈。 

＊筆試：棋子名稱、位置、下棋方

法、棋類規則、弈棋風度及禮貌等。 

＊現場與人對弈兩種。 

  象棋須下全盤。 

  跳棋須會至少連跳兩步以上。 

  圍棋須下正式圍棋方法。 

1.名冊 

2.專科印章 

3.專科章 

4.象棋、跳

棋、圍棋 

5.試題卷 

6.室內 

15.園藝 

 

＊書面報告 

＊口試 

1.知道並會使用四種不

同的園藝工具。 

2.能種植花木，並保持

園地的整潔，時間至少

在三個月以上，且提出

栽培記錄。 

3.知道如何保護花木。 

4.認識十種常見的花卉

植物。 

＊自備四種不同的園藝工具，並介紹

工具名稱及其用法。 

＊繳交報告：記錄種植花木或蔬菜的

栽培生長過程三個月以上並附上照

片，將其裝訂成冊，封面需標示應

考名稱、團別、姓名。 

＊能說明保護花木的方法。 

＊能從圖片中認出十種常見的花卉植

物。 

◆考委提供 30張植物照片，找 10張

認識植物說出植物名稱。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植物卡 

5.室外 

16.飼養 

 

＊書面報告 

＊口試 

1.曾飼養小動物至少三

個月以上。 

2.能說出六種以上的家

畜名稱和習性。 

＊書面報告內容： 

1.曾照顧所喜愛的小動物至少三個

月以上，詳細的飼養紀錄有關這

個小動物的生活習性及這個小動

物一天的飲食（並附照片）。 

2.介紹六種以上的家畜名稱和習

性。 

＊將書面報告裝訂成冊，封面需標示

應考名稱、團別、姓名。 

◎應考生須對書面報告內容能清晰的

回答相關問題。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室外 

17.資訊 

 

＊術科 

1.會操作電腦及資料輸

入。 

2.知道電腦硬體、軟體

之區分及簡易保養

法。 

＊當場將考委給的資料輸入電腦，並

將資料發電子郵件給考委。 

＊知道電腦硬體、軟體的區分及其簡

易保養法。 

＊依規定上網擷取資料、輸入圖案，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電腦教室 

5.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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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收發電子郵件。 

4.會利用網路蒐集、分

享資料。 

並用電腦功能整理、輸入文字，完

成後列印繳卷。 

18.運動 

 

＊術科 

第一階段（九歲以

下）： 

1.保持良好正確的姿

勢。 

2.能在 14秒內跑完 60

公尺。 

3.立定跳遠能跳過自己

身高的 2/3。 

4.跳繩能跳三十次而不

間斷。 

5.在距離 3公尺，用球

擲標把 10次有 6次

擊中者。 

第二階段（九歲以

上）： 

1.保持良好正確的姿勢

2.能在 20秒內跑完

100公尺。 

3.立定跳遠能跳過自己

身高的 2/3。 

4.跳繩能跳三十次不中

斷，且能變化兩種以

上動作 

5.在距離 4公尺，用球

擲標把 10次有 6次

擊中者。 

＊穿著適當的服裝和鞋子。 

＊考驗日前一日或前一週到學校護理

室健康中心量一下身高、體重，並

記錄下來。 

＊依照道自己的生日，以實足年齡選

擇組別，參加考驗。 

 

應考生自備跳繩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室外 

5.碼表 

6.球 

7.標靶 

8.童軍繩 

19.寫作 

 

＊筆試 

1.能利用各種文體，寫

出一篇短文。(如小

故事、童詩、遊記、

散文等)。 

2.能寫一封謝函或邀請

函。 

＊抽取題目，自選文體，寫出通順的

一篇短文(250字以上)。 

＊抽取題目，寫一封謝函或邀請函，

對象為本科考委。 

文體：記敘文、抒情文、說明文、議

論文、應用文。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題目 

5.Ａ4 紙 

6.室內 

23舞蹈 

 

＊術科 

1.會跳兩種以上不同種

類的舞蹈，並能表

演。 

2.能配合音樂、歌詞即

興表演舞蹈。 

＊能適當的裝扮，並自備服裝、道

具、裝飾、音樂、播放器等。 

＊表演兩種以上不同種類的舞蹈。 

＊舞蹈動作要熟練且動作要夠大，節

拍要正確。 

＊即興表演：由考委選取播放音樂，

並至少於音樂播放 30秒後開始表

演。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音樂 

5.播放器 

6.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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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縫紉 

 

＊術科 

1.會應用下列各種縫法

製做有用的東西或縫

補衣物。 

 〈1〉平針 

 〈2〉回針 

 〈3〉八字形針 

 〈4〉其他 

2.會縫鈕釦。 

＊縫法要熟練。 

＊可先做好一半以內的成品，到現場

完成全部。 

＊現場縫的長度，每種縫法要在 15

公分以上。 

＊自備材料：布、針、線、剪刀。 

＊攜帶 2 孔 4孔鈕釦各 1顆，收線結

頭要貼緊布，不可以鬆鬆。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室內 

30.自行車 

 

＊筆試 

＊術科 

1.知道自行車簡易的保

養方法及交通規則。 

2.能平穩的上下車、前

進，並在斜坡坑洞不

平的路面，仍能保持

車輛平穩。 

3.能在一公尺寬的道路

上沿直線行駛五十公

尺。 

＊筆試：自行車簡易保養及交通規

則。 

＊穿著適當的服裝、鞋子。 

＊要確實會騎而且熟練。 

 

應考生自備抺布、車子、安全帽。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室外 

31.交通安全 

 

＊筆試 

1.知道交通安全規則及

常識。 

2.能認識十種以上的交

通號誌。 

＊筆試： 

1.熟知交通安全、簡易法規等常

識。 

2.熟記各種交通標誌以利應考。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試題卷 

5.室內 

33.緊急求援 

 

＊術科 

1.在任何意外事件中，

能鎮定機警求援。 

2.必要時會打求援電

話：火警、竊盜、意

外傷害…等。 

3.在等意外事件發生時 

，會依指示協助求援。 

＊熟知所有緊急電話及求救的方法及

步驟。 

＊應考生抽取緊急狀況題庫，依正確

方式緊急求援。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題目 

5.室內外 

35.戲劇表演 

 

＊術科 

1.能模擬三種不同的角

色聲音及動作。 

2.能依劇情表演、化妝

並善用道具。 

＊能態度從容自然、口齒清晰、流暢

的表演。 

＊能善用化妝、道具做三種角色扮

演，需有劇情、動作、台詞至少三

分鐘以上。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室內外可 

36.民俗體育 

 

＊術科 

ㄧ、跳繩：能在連續跳

繩六十次中，表演

花式至少五種。 

二、踢毽子：能在連續

踢毽子三十次中，

表演花式至少三

種。 

三、扯鈴：能在連續扯

鈴動作中表演花式

至少五種。 

四、其他：如陀螺、舞

獅、滾鐵環...

＊應考生自備跳繩、毽子、扯鈴、陀

螺等。 

＊依據各考項指示完成規定。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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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能流暢的做出基本

動作。 

  2.能在連續動作中表

演花式至少三種。 

※以上任選一項。 

37.民俗藝術 

 

＊術科 

ㄧ、剪紙 

1.會剪紙花及字型。 

2.能利用雕、剪的方式 

，完成指定的作品。 

3.能將完成的作品裱貼

於上。 

二、中國結 

   能利用基本結法編出

二件以上的飾品。 

三、其他：如捏麵人、

吹糖人...等。 

    能利用各種民俗技

藝的基本方法，做

出二件以上的物

品。 

※以上任選一項。 

＊應考生自備考試工具、襯紙、紙、

中國結繩..等等。 

＊依據各考項指示完成規定。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圖案題 

5.室內 

38.歌唱 

 

＊術科 

1.會依五線譜或簡譜視

唱。 

2.會正確的發聲。 

3.會唱中華民國女童軍

歌。 

4.會唱童軍歌曲及中外

民謠各五首。 

＊歌聲要嘹亮，態度要大方。 

＊依指定的樂譜視唱。 

＊歌唱時音準正確。 

＊現場唱中華民國女童軍歌、童軍歌

曲及中外民謠各五首。 

1.名冊 

2.專科章 

3.專科印章 

4.室內外可 

 

注意事項  
1. 鼓勵幼女童軍選擇適合自己專長、興趣的項目，並且加強練習到熟練。 

2. 程度不夠或剛入團(年齡較小)的幼女童軍不必急著報名，先來觀摩，以免不能通過而感到挫折。 

3. 必須攜帶的考驗器材、道具、報告、證明等不可忘記。未帶則以棄權論，不得爭議。 

4. 如有疑問，請於報名前先向主辦的女童軍會詢問。 

5. 團長的證明，是針對幼女童軍個別特點給予證明。 

6. 專科章考驗是學習成果的發表，並非初學者的學習、要準備好才來參加。 

7. 專科章考驗時，須配合考驗委員的要求。 

8. 各項專科章考驗時，如在時間範圍內，可以有補考的機會。 

9. 專科章考驗合格，除頒發該徽章外，並且應頒發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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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年春季專科章考驗營幼童軍技能章考驗項目與標

準 
 

技能研修 是針對某一項才藝認真學習、努力練習的活動。 

考 驗   則是對認真學習、努力練習的專科研修來給予肯定。 

技能章    獲得即代表具有此一技能項目的才能及成就榮譽。 

   如果尚未準備好，不必急著要參加，可以先觀摩再多多練習，下次還有機會好好表現 

 

壹、服務類： 

項目名稱 考 驗 標 準 備 註 

2.環保 1. 能說出環境保護的意義。 

2. 曾參加跳蚤市場或義賣活動。【帶照片佐證】 

3. 會利用廢物製作玩具或藝術創作。【帶作品】 

4. 能蒐集廢物製作遊戲器材。【帶作品】 

5. 能舉出 3 種以上化學物質污染環境的例子。【交書面報

告，當場考委再口試】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內外 

3.交通安全 
 

1. 能說出交通安全的常識。【筆試】 

2. 曾任學校導護生、糾察隊等相關工作，協助引導並維持

上、放學路隊行進秩序與安全。【請提供服務照片、記錄

或奬狀審核，任學校糾察隊並非必要條件！】 

3. 能說明 10種以上交通標誌。【筆試】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內外 

5.交通標誌 

6.試卷 

4.表演 

 

1. 曾參加各類表演 2項以上。 

2. 曾參加才藝表演 2項以上。 

【請提供參演照片、記錄(日期、項目、場所、名稱)或奬狀

或現場演出】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外 

5.種植 1.能在果園或花盆播種使它發芽。 

2.會除草及除害。 

3.能移植花草。 

【需帶自己播種已發芽的盆栽應考，現場實作 2、3項】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外 

6.飼養 1.能說出 6 種以上飼養動物類之特徵和方法。【書面資料，

口述，自選六種動物，能詳細說明特徵和用途】 

2.能飼養 1種以上的小動物，並能說出其習性及生長情形。

【請提供飼養照片、記錄或實物，說明之】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外 

7.勞作 1. 曾參與自造教育體驗課程 3 種以上。 

【請提供照片、記錄或證書】 

2. 能修護簡易日用品或玩具 3 種以上。 

【帶玩具或日用品當場修護】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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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健身類： 

項目名稱 考 驗 標 準 備 註 

3.民俗體育 1. 自己能踩高蹺至少行走 10公尺以上。 

2. 能自己打陀螺，讓陀螺連續打轉 30秒以上。 

3. 能靈活操作鐵環，持續直線滾動達 5公尺以上。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外 

5.自行車 1. 能騎自行車，並能擦車、上油。。 

2. 能以正確姿勢上、下車。 

3. 能連續騎自行車一公里以上。 

4. 能調整適合自己騎乘的坐椅高度，及為自行車打氣。 

【器材自備，現場操作】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外 

7.休閒活動 1.能主持休閒活動遊戲 5種以上。 

2.能領導唱和跳歌曲 3首以上。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外 

8.舞蹈 1.能做基本舞步六種。【現場操作及口述】 

2.能跳完兩支以上土風舞。【舞曲自備，現場操作及口述】 

【或(1)可以跟著考核人學習六種舞歩並記起來】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外 

9.體操 1. 有領導做健身操的能力及經驗。 

2. 能做單槓、跳箱、墊上運動一項以上。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外 

 

參、技巧類 

項目名稱 考 驗 標 準 備 註 

2.音樂 1.能讀五線譜。 

2.能用一種樂器演奏 3首以上的曲子。 

3.能辨識 5種以上樂器的音色。 

【現場操作】、【自備樂器】 

＊會讀五線譜（會看固定調及首調）  

＊會彈奏任何一種樂器，並能演奏 3分鐘以上，曲目不限。

（樂器不限，但演奏小品曲子至少要準備三首以上，最好

可連續演奏二至三首，彈鋼琴者，則須在拜爾第七十首左

右程度) 

＊能辨識五種以上樂器的音色。 
＊學生自備樂器。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內外 

4.口技 1. 能學五種以上的動物叫聲。 

【現場操作】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內外 

5書法 1.能正確說出『永』字八法。 

能用毛筆臨帖一種，其結構筆劃正確。 

【請自備帶書法用具，現場考核】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內 

6歌詠 1.發聲正確。 

2.能唱幼童軍歌謠及一般的歌曲各五首。 
1.名冊 

2.技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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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曲：中國童子軍歌、森林之歌】 3.技能印章 

4.室外 

8.資訊 1. 能使用網路蒐集有關資料並列印。【當場依規定上網擷取

資料、輸入圖案，並用電腦功能整理、輸入文字，完成後

列印繳卷給考委。】 

2. 會使用電子郵件及其它通訊 APP 軟體。 

3. 會使用手機查閱地圖、天氣、交通等生活資訊。 

4. 會使用各類型文書處理軟體 3 種以上。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電腦教室 

9語文 1.會作三分鐘即席演講。 

2.會說一種母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並簡述一

則故事。 

3.會一種外國語言，並能作簡單交談。 

【現場操作】 

1.名冊 

2.技能章 

3.技能印章 

4.室內 

 
 
 

幼女童軍、幼童軍應考單      111年 4月 17日 
姓名 考驗項目 學校/社區(團) 考驗委員 備註 

     

 

 

姓名 考驗項目 學校/社區(團) 考驗委員 備註 

     

 
姓名 考驗項目 學校/社區(團) 考驗委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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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年 04月 17日春季專科章考驗營   團體報名表 

單 位  團 次 資深/蘭姐/女童軍    第      團 
便

當

： 

素

食

V

葷

食

o 

姓 名 
生 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考      驗      項      目 

2. 

育 

幼 

3. 

烹 

飪 

4. 

簡 

易 

食 

品 

加 

工 

 

5. 

縫 

紉 

 

7. 

玩 

具 

製 

作 

8. 

收 

集 

 

13. 

手 

工 

藝 

17. 

編 

織 

 

19. 

書 

法 

 

22 

表 

演 

 

24. 

歌 

唱 

 

26. 

戲 

劇 

 

29. 

電 

腦 

 

30. 

直 

排 

輪 

 

31. 

自 

行 

車 

 

48. 

植 

物 

 

49. 

昆 

蟲 

 

55. 

翻 

譯 

︵ 

英文 

︶ 

56. 

吾 

愛 

吾 

鄉 

58. 

國 

際 

友 

誼 

59. 

世 

界 

女 

童 

軍 

                         

                         

                         

                         

                         

                         

                         

                         

                         

                         

                         

                         

                         

                         

                         

                         

人數統計: 專科章統計:                       

＊請在考驗項目打，報考以證換章者請註記 C。 

主任委員簽章：                            團長簽章： 

                                               聯絡電話：(O) 

                                               手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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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年 04月 17日春季專科章考驗營   團體報名表 

單位  團 次 幼女童軍    第      團 便當： 

素 V 

葷食 o 

姓名 

生日 

年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考      驗      項      目 

1.

閱

讀 

6.

音

樂 

7.

書

法 

8.

家

務 

11.

接

待 

13.

棋

藝 

15.

園

藝 

16.

飼

養 

17.

資

訊 

18.

運

動 

19.

寫

作 

23.

舞

蹈 

24.

縫

紉 

30.

自

行

車 

31.

交

通

安

全 

33. 

緊

急

求

援 

35. 

戲

劇

表

演 

36.

民

俗

體

育 

37.

民

俗

藝

術 

38.

歌

唱  

                        

                        

                        

                        

                        

                        

                        

                        

                        

                        

                        

                        

人數統計: 考科統計:                      

＊請在考驗項目打。  

主任委員簽章：                            團長簽章：                        聯絡電話：                 手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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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年 04月 17日春季專科章考驗營   團體報名表 

單位  團 次 幼童軍    第      團 便當： 

素 V 

葷食 o 

姓名 

生日 

年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考      驗      項      目 

1-2

環保 

1-3

交通

安全 

1-4 

表

演 

1-5

種植 

1-6

飼養 

1-7

勞作 

2-3

民俗

體育 

2-5

自行

車 

2-7

休閒

活動 

2-8

舞蹈 

2-9

體操 

3-2

音樂 

3-4

口技 

3-5

書法 

3-6

歌詠 

3-8

資訊 

3-9

語文 

 

                     

                     

                     

                     

                     

                     

                     

                     

                     

                     

                     

                     

人數統計: 考科統計:                   

請在考驗項目打。  

主任委員簽章：                            團長簽章：                        聯絡電話：                 手  機： 

 


